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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冠粤党委〔2008〕11号                

 

关于贯彻落实汪洋同志重要批示精神 
进一步解决党风建设方面干部群众 
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的通知 

 

司属各单位、公司各部门： 

今年 3 月 27 日，中央政治局委员、省委书记汪洋同志在中

央纪委办公厅在《关于印发〈关于 2008 年党风建设工作的实施

意见〉的通知》（中纪办〔2008〕5 号）上批示：“针对我省的实

际，围绕落实《意见》确定工作重点，争取解决 1－2 个群众反

映强烈的突出问题。”经公司党政联席会研究，确定今年重点解

决党风建设方面三个突出问题，并提出如下具体工作措施： 

一、充分认识贯彻落实汪洋同志重要批示精神的重大意义 

汪洋同志的重要批示对我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提

出了更加明确目标和要求，体现了解放思想、求真务实、注重民

意、关注民生的工作思路，为进一步做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

工作指明了方向。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汪洋同志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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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批示精神，以汪洋同志的重要批示精神为动力，深入贯彻落

实科学发展观，继续解放思想，坚持改革创新，扎实推进我司的

反腐倡廉建设。特别是要按照中央纪委办公厅《关于印发〈关于

2008年党风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和省纪委办公厅《关

于印发〈关于 2008 年党风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（粤纪

办〔2008〕12号）的部署和要求，紧密结合实际，采取有力措施，

切实解决好当前党风建设方面三个突出问题，以更明显的实际成

果取信于职工群众，为深入开展解放思想学习讨论活动，争当实

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提供坚强保证。 

二、解决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三个突出问题的主要任务 

（一）坚决反对和制止奢侈浪费行为。各单位要深入治理公

款出国（境）旅游、超标准超编制配备使用小汽车等奢侈浪费行

为。要制定因公出国（境）年度计划和费用预算管理制度，严格

控制因公出国（境）人数和经费。同时，建立健全和实行领导干

部出国（境）向纪检监察部门备案制度，及时制止和纠正违反规

定出国（境）行为。要加强对配备使用小汽车情况的监督检查，

及时纠正超标准、超编制配备使用小汽车问题。 

（二）认真开展“小金库”专项治理工作。各单位要按照中

央的统一部署认真开展清理工作。对清理出来的“小金库”要分

类处理，属违规的“小金库”账户坚决取消；属自查上报的从轻、

减轻或免于处理，凡在自查期限内不如实申报和纠正的，一经发

现要追究有关单位领导的纪律责任，违纪资金除法律有明确规定

外一律收缴财政。要进一步完善单位账户设立、财务预结算和财

务公开等制度，原则上一个单位只能设立一个账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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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深入治理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不廉洁问题。认真落实十

七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提出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“七个不准”的

要求。各级党组织要把“七个不准”要求作为今年纪律教育学习

月、专题民主生活会、述职述廉、民主评议等活动的重要内容，

组织领导人员对照检查，限期整改违规问题。各单位要严格执行

《广东省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自律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的有关

规定，集中清理国有企业违规自定薪酬、兼职取酬、滥发补贴和

奖金等问题，全面实行企业领导人员职务消费情况公示制度，把

薪酬和职务消费情况纳入经济责任审计的范围和“一年一评议”

述职述廉的内容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切实加强工作领导。各级党组织要高度重视治理党风

廉政建设方面突出问题，结合实际研究确定治理重点，及时对重

大问题进行研究，定期听取纪检检查部门和有关职能部门的工作

汇报，指导工作深入开展。各级纪检检查部门要把解决党风建设

方面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三个突出问题作为今年工作的重中之

重，积极履行组织协调职能，形成工作合力，确保取得实效。  

（二）大力推进制度建设。各单位要在解决好突出问题的同

时，要进一步解放思想，本着改革创新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原则，

不断加大制度建设的力度，争取治理一块，规范一块，用制度创

新谋求解决问题的长效机制。 

（三）加大监督检查力度。各级纪检部门要加强对各单位开

展工作情况的检查指导，及时明确工作要求，认真解决工作中的

困难和问题，注意总结推广经验，指导和督促各项工作开展。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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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，严肃执行纪律，坚决查处群众反映强烈的违纪违法问题特别

是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。年底，公司纪

委将会同有关责任部门，对各单位治理三个突出问题的工作情况

进行全面检查。 

（四）加强工作情况报告。各单位要及时向纪检监察部门报

告治理工作进展情况和工作中遇到的问题，各单位要及时掌握和

通报、反映情况，并于 7月 25日前。向公司纪委（党群工作部）

报告工作情况。  
 
 
 
 
 
 
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OO八年七月十四日 
 
 

 
 
 

 
 
 

  广东冠粤路桥有限公司综合事务部       2008 年 7月 15日印发 
 


